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七條、第三十五條之ㄧ修正草案總說明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五九六二號令制定公布後，歷經五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時間為九十六年一月三日，對毒性化學物質之管制已臻完善。

鑑於歐盟二○○六年生效之化學品登錄、評估、授權及管制法案（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對化學品之特性及風險衍生之危害加強源頭管制。美、日、韓國及中國大陸等國家亦參採REACH制度管理精神納入法規。為避免我國境內具有毒性或可能產生危害之新化學物質或既有化學物質，因缺乏相關毒理資訊無法即時掌控其可能的危害資訊，致生危害國人健康及環境之風險，為加強化學品安全管理，保障國民健康及提昇產業國際競爭力，爰規劃於現行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中引用歐盟REACH制度之精神，將提供化學物質相關資訊之責任回歸業者，要求業者申報及登錄所製造、輸入及使用達一定量之既有化學物質安全資訊，並規範新化學物質之製造、輸入等業者，須經申請登錄新化學物質之運作情形、物質特性及暴露、危害評估後，始得製造、輸入新化學物質。所取得之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資訊，將作為提供其生命週期對環境及人體健康風險影響之評估參考，以供後續篩選評估納入毒性化學物質管制與後續管理依據。
為使達一定量之既有化學物質登錄及新化學物質之登記、核可及管理有所依據，擬修訂本法第七條第一項及新增第五、六項，並配合新增第三十五條之一相關對應罰則，以收實效。修正重點如下：
1、 增訂使用達一定量之製造、輸入及使用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運作人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登錄化學物質之運作用途、物質安全特性及暴露、危害評估。（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
2、 為規範既有化學物質及新化學物質申請登錄之檢附文件及資料、分級分量、申報方式及新化學物質之工商機密保密原則，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經濟及勞工主管機關訂定辦法。（修正條文第七條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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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第二類及第三類毒性化學物質，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限制或禁止其有關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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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登錄之化學物質中非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者，應依相關主管機關之法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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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條之一 違反第七條第一項及第六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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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行政機關因應行政罰法施行應注意之法制事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就行政罰，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比例原則，爰將罰度上限訂為五十萬元，以利中央主管機關於訂定「裁罰基準」時，得依情節嚴重程度裁罰。


